档案编号：        

铜川市公租房申请审核表
申请公租房区域:□王益区  □印台区  □耀州区

□宜君县  □新区

申 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地点：            区/县 
铜川市公租房申请审核表

	申
请
人
基
本
情
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照片粘贴处

	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	

	
	婚姻

状况
	□未婚  □已婚  □离异  □丧偶
	

	
	工作

单位
	
	

	
	户籍

地址
	
	

	
	现居

住地
	
	是否享受城镇低保
	□是

	
	就业 情况
	□在职  □失业  □离退休  □灵活就业  □其他

	
	申请人类型
	申请新区公租房
	□本市城镇居民             □外来务工人员          □本市进城务工农民

□环卫公司一线工作人员  □公交公司一线工作人员   □大中专毕业生     □青年医生   □青年教师   

	
	
	申请北市区公租房
	□本市城镇居民       □北市区农村户籍居民       □外来务工人员      □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    □环卫工人、公交司机    □青年医生、青年教师、乡镇工作的民警和公职人员   □抗战老兵、离休干部、优抚对象、获得市级以上劳模、拔尖人才、道德模范、铜川好人

	
	家庭人均月收入
	
	家庭户籍人口数
	
	需保障

人口数
	

	
	现 住 房情 况
	□自有
	□承租
□借住

	
	
	总建筑面积:           ㎡
	人均住房建筑面积:      ㎡
	

	
	车辆情况
	□无机动车。

□有机动车，购置价      元。
	工商注册情况
	□无工商注册。

□有工商注册，工商注册资本金（股东出资额）      元。

	家
庭
成
员
基
本
情
况
	姓名
	与申

请人

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年龄
	户籍地址
	工作单位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人群体
属性
	□60岁以上老人  □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    □农民工    □优抚对象
□残疾人        □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   □见义勇为等各类先进模范人物
□退役军人      □现役军人家属      □建档立卡贫困户   □居住证持有人
□消防救援人员  □劳模              □省部级以上劳模   □环卫行业职工
□公交行业职工  □教育行业职工      □卫生行业职工     □其他

	申
请
人
承
诺
声
明
	一、本人所填报信息及所提供的资料均真实、准确，无隐瞒、误报、虚报等情形。
二、本人家庭获公租房保障后，遵守公租房配租合同约定，爱护共有设施设备，及时缴纳租金及承租公租房所产生的相关费用。

三、承租公租房仅用于自住，不转租、转让、转借他人。
如有违反公租房相关规定情况，将自愿腾退，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。
特此承诺声明。        

申请人签名(指模)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
意见
	经审核，该申请人家庭共     口人，家庭人均月收入      元（□为低收入家庭）；现住房为：自有□，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      ㎡/租赁□、借住□；车辆情况：□无机动车/□有机动车，购置价       元；工商注册情况：(无工商注册/□有工商注册，工商注册资本金（股东出资额）       元。符合（        区/县）公租房保障条件。经     年    

月    日公示无异议，确认其公租房保障资格。 

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注：
1、本表须用签字笔工整填写，字迹清楚，无涂改。
2、表中“□”所示为选择方框，在相应方框中打“√”。
3、档案编号由区（县）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填写。
4、此表一式两份。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和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各留一份。

5、铜川市公租房申请、审核、分配由各区县住房保障部门负责，均不收取任何费用，无代办。任何单位、机构、个人在受理公租房申请、审核、分配业务收取任何费用的，均为违法行为。监督举报电话：全省住房保障热线：965356。
6、王益区（0919-2392015）、耀州区（0919-6183084）、宜君县（0919-8172158）由区县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负责，印台区由印台区房屋管理中心（0919-4563830）负责；新区由新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（0919-3189061）负责。

铜川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制

